关于选民登记有关“户口属地”的注意事项

一、有北京户口的人员

1.“人在户在”的在本单位登记； 
2.“人在户不在”，指人在清华，户口不在清华，经查看户口本后在清华登记；不愿在清华登记、要求到户口所在地登记的要有本人签字的书面意见；
3．户口在清华或者出国前户口在清华的旅居国外的中国公民，选举期间在清华的，可以参加本区的选举。
二、户口在外省市的人员及其他临时来京人员  

1. 原则上回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 
2. 在现居住地或单位登记的条件
a. 居住一年以上，或者与现工作单位签有合法工作合同并已工作一年以上 ；
b.提供户口所在地原选区选举机构或县级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出具的选民资格证明 ；
c.身份证和本市暂住证。

三、“户在人不在”。征求本人意见，可以以书面或邮件形式告知本单位负责人放弃登记，也可以选择委托委托人登记。 
四、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在本单位登记。

五、我校离退休人员鼓励在原单位登记，如本人要求，也可回户口所在地（社区）登记，但各单位要将在单位登记和不在单位登记的本单位离退休人员名单统计清晰，报第一选区工作组所在联系人处。其他退休人员（我校教工家属）一般在社区登记，如本人要求也可以回原工作单位登记（蓝旗营社区北大离退休人员在北大登记）。
